
   應用科技學院 107 年 1 月 9 日 教評會通過 

應用科技學院 109 年 06 月 02 日 教評會修訂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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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學院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評分表  
授課時數以教務處每學期所提供之加退選後教師鐘點數名冊為準，本表課程之「門數」大學部以鐘

點數 2 算一門，研究所以鐘點數 3 算一門，得累計計算。   

 項目 

內容 
教 學 成 績 

（請申請人詳述授課時數、教學評分、特殊優良事蹟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\ 

申請人自

評分數 

系、所教

評會審查

分數 

院教評會

審查分數 

ㄧ、基本授

課(最高以45

分計算) 

1. □未 或□已達基本授課時數且至少含一門大學部課程(20 分)    

2. (1)研究所課程修課人數達 10 人以上，每次共     門。(1 門為 1 分) 

  (2)外校專任教學年資超出平均基本授課時數部分，其平均教學意見調查結

果達平均等級以上者，且扣除基本授課時數後，每周總授課時數     小

時。(1 小時為 1 分) 

(3)開授大學部課程，每門 2 分，共     門。 

(4)校內授課超出平均基本授課時數部分，其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達平均以上

者，每周每小時 1 分，共     小時。 

(5)英文授課(含 EMI 課程)，每門 2 分，共     門。 

(6)因與本校有校際聯盟及合作之關係，而必須至該校兼課之教學活動，單

門課每學期教學時數 4 小時(含)以上，每門 1 分(暫定)，共     門。 

(7) 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計（最高以 45 分計算）：    

二、特殊優

良事蹟(最高

以 15 分計

算) 

1.傑出教育獎：  

(1)獲教育部傑出教育獎______次（一次加 10 分） 

(2)獲本校教師傑出教學獎_____次（一次加 7 分） 

(3)獲本校教師優良教學獎_____次（一次加 5 分） 

(4)獲本院教學優良獎_____次（一次加 2 分） 

(5)其他教學優良獎_____分 

註：教育部獎項列入採計，他校獎項不予採計 

   

2.執行教育部教學改進計劃中教材編纂評鑑：（特優加 3 分、優等加 2 分、佳

作加 1 分） 

特優________次、優等________次、佳作_________次 

   

3.執行校內教學相關計畫【獲獎勵(獲獎)之績效】：（最高以 10 分計算） 

(1) PBL 課程改進      門，每門 2 分，共      分 

(2) 遠距教學課程      門，每門 2 分，共      分 

(3) 磨課師課程      門 ，每門 3 分，共      分 

(4)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共_____分    

   

4.其他教學相關計畫與指導學生參加比賽成果（最高以 10 分計算）： 

(1)執行全國性教學計畫(教學卓越及教改計畫等)加_____分每件計畫加 3 分

(共同主持人加 2 分、協助執行加 1 分) 

(2)指導本校學生參加國際性學術比賽加_____分 (第一名(特優) 7 分、第二名

(優等)6 分、第三名 5 分、佳作 2 分、入圍決賽 1 分) 

(3)指導本校學生參加全國性學術比賽加_____分 (第一名(特優)4 分、第二名

(優等)3 分、第三名 2 分) 

   

小計（最高以 15 分計算）：    

第一、二項成績累計  
註 1 註 1-1 

三、教學評

分（教評會評定） 

1.其他教學部分（最高以 40 分計算，教評委員綜合其他教學相關資料給分） 
 
  

第一、二、三項合計（教學成績合計總分最高 100 分）  
註 2 

 



系(所)、院加總(各 50%)  
註 2-1 

升 等 申 請 人 

簽       名 
 

系、所教評會主席 

核            章 

(外審前) 院教評會主席 

核 章 

(外審前) 

(外審後) (外審後) 

註 1.申請人一、二項累計達 48 分始通過院審門檻。註 1-1.申請人一、二項累計達 48 分始通過外審門檻。註 2.須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考評 75

分以上(助升副)/80 分以上(副升正)通過送院審門檻。註 2-1. 須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考評 75 分以上(助升副)/80 分以上(副升正)通過送校審門檻。 

註 2.教學成績評分表之績效，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績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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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教師應用科技學院升等服務及輔導評分表  
項目 

內容 
服  務  及  輔  導  成  績 

     （請申請人詳述服務及輔導情形，並檢附相關證明件） 

申請人自

評分數 

系、所教

評會審查

分數 

院教評會

審查分數 

ㄧ、校內服務

(最高以 45分

計算) 

一、請填寫（1）擔任校內各委員會委員之次數（2）出席校內各委員會、系

（所、中心）務會議之出席率（3）擔任各項推廣教育職務（4）專業服

務及其他優良服務事蹟（5）其他貢獻等成績： 

   

系、所、院、校行政服務及輔導: 

1.擔任學校一級主管每學期加 2 分，二級主管每學期加 1 分。 

一級主管: ______學期；二級主管: ______學期 

擔任各委員會委員每學期加 2 分，擔任召集人每學期另加 1.5 分 

   (出席率未達 60%者該委員會該學期扣 1 分) 

委員會委員: ____學期;  召集人: _____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擔任各項考試之命題、閱卷、審查、口試等工作，每項工作 2 分 

   命題:____次; 閱卷:____次; 審查:____次; 口試:____次; 

3.以系、所或學校名義參加推廣教育、招生工作，每次加 2 分 

推廣工作:______次; 

4.擔任專題生指導教授每位學生每學期加 1 分，共:____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擔任科技部(國科會)大專生指導教授每件加 2 分，共:_____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擔任大學部導師每學期加 2 分，共:______分 

7.獲本校傑出服務獎_____次（一次加 10 分） 

8.獲本校優良輔導老師獎_____次（一次加 5 分） 

9.主持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_____次（一次加 5 分） 

10.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共_____分 

註：他校年資服務折半採計，以四捨五入計算 

小計（最高以 45 分計算）：    

二、學術服務

(最高以 15

分計算) 

學術服務情形:共____分(最多以 15 分計算) 

1 . 擔任國際期刊編輯每年加 5 分; 擔任國際會議主席每次加 3.5 分; 擔任國

際會議議程委員(TPC member)每次加 2.5 分; 擔任國際會議 Session chair

加 1 分; 擔任國際期刊審查每篇加 0.5 分; 擔任國際會議審查委員每次加

0.5 分; 以上各項若為國內刊物/會議者，分數減半計算。 

    國際期刊/會議共得:____分; 國內期刊/會議共得:____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主辦全國性的比賽或學術會議每次加 2.5 分；共:______分 

3. 應政府部門或全國性組織邀請擔任評鑑、認證委員或參與考試院相關事務

工作，每次加 0.5 分，共:____分 

4.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共_____分 

(分數以四捨五入計算) 

註：他校年資服務折半採計，以四捨五入計算 

   

小計（最高以 15 分計算）：    

第一、二項成績累計  
註 1 註 1-1 

三、其   他

（教評會評定） 

1. 配合系、所、院、校行政服務情形:(最多以 40 分計算) 

系所計畫撰寫與執行、特殊交辦任務(工程認證應繳交文件、實驗改善、設備清查管理等) 

 
  

第一、二、三項合計（服務及輔導成績合計總分最高 100 分）  

註 2  

系(所)、院加總(各 50%)  
註 2-1 

升 等 申 請 人 

簽    名 
 

系、所教評會主席 

核       章 

(外審前) 院 教 評 會 主 席 

核     章 

(外審前) 

(外審後) (外審後) 

註 1.申請人一、二項累計達 45 分(助升副)/48 分(副升正)始通過送院審門檻。註 1-1.申請人一、二項累計達 45 分(助升副)/48 分(副升正)始

通過送外審門檻。註 2. 須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考評 75 分以上(助升副)/80 分以上(副升正)通過送院審門檻。註 2-1.須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

考評 75 分以上(助升副)/80 分以上(副升正)通過送校審門檻。 


